《关于规范全市托育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规范我市托育服务收费管理，有效减轻群众托育负担，促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我委会同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财政局起草了《关于规范全市托育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2024年10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477号），就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有关事项提出具体要求。2025年4月14日，省发改委、省卫健委等五部门印发《关于优化收费管理政策促进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鄂发改价调〔2025〕91号），进一步明确我省托育服务定价权限、收费管理方式等内容，要求市（州）人民政府制定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基本服务费收费标准，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规范化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

二、起草情况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要求，2025年7月以来，市发改委会同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财政局通过实地调研、座谈走访等方式，对全市托育机构运营及收费情况进行调查，听取了市人大、县市区发改、卫生、教育、财政等部门以及托育机构、幼儿家长代表的意见建议。在制定收费标准的过程中，我委始终坚持公益普惠、成本补偿和非营利性原则，在开展成本调查、省内外政策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市居民收入水平、市场供求状况、服务机构性质、服务成本、服务类型等因素拟定收费标准方案，牵头起草了《通知》。《通知》已征求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和各县市区意见建议，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多轮研究修改。拟征集社会意见后，按程序报审印发。

三、政策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

2.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国卫人口发〔2022〕26号）；

3.《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477号）；

4.《省发改委 省教育厅 省市场监管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幼儿园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鄂发改价调〔2022〕403号）；

5.《省发改委关于印发〈湖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鄂发改规〔2025〕1号）；

6.省发改委、省卫健委等五部门《关于优化收费管理政策促进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鄂发改价调〔2025〕91号）。
四、主要内容
（一）明确执行范围。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按照《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国卫办人口发〔2019〕25号）规定，经有关部门登记、卫生健康部门备案，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照护服务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包括四类：即公办托育服务机构、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公办幼儿园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
（二）明确收费项目及定价管理方式。收费项目实行省级管理，包括基本服务费和其他服务费，基本服务费我市只有保育费；其他服务费包括伙食（含餐点）费、体检费、基本医疗保险费、乘车（含校车）费、外出活动费。四类托育机构的基本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统一制定收费标准上限；各托育服务机构在上限范围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其他服务费收费标准由托育服务机构按照家长自愿与非营利原则合理确定。
（三）明确定价原则及定价程序。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收费项目，按照公益普惠、成本补偿和非营利性原则，以扣除政府投入、社会无偿捐赠等后的托育服务成本为依据，综合考虑我市居民收入水平、市场供求状况、服务机构性质、服务成本、服务类型等因素，依法合理确定收费标准上限。市发改委会同卫健、教育、财政部门制定全市范围内纳入政府定管理的托育机构保育费政府指导价上限标准；各县市（含夷陵区）发改局会同卫健、教育、财政部门在低于上限标准范围内，结合实际，提出本地区托育机构保育费政府指导价建议标准，报市发改委、市卫健委审核后实施。

（四）明确收费标准。结合我市托育机构运营管理实际，制定四类托育机构全日托保育费收费标准为：（1）公办幼儿园托班：托大班800元/生·月；（2）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托班：托大班1200元/生·月；（3）公办托育服务机构：乳儿班1800元/生·月、托小班1300元/生·月、托大班（混龄班）1000元/生·月；（4）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乳儿班2200元/生·月、托小班1800元/生·月、托大班（混龄班）1500元/生·月。提供半日托、计时托等其他形式托育服务的，收费标准以按小时折算的全日托保育费为基准，在上浮不超过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由托育双方协议约定。

（五）明确规范管理要求。收费公示方面，要求托育机构规范编制、常年动态公开和更新服务费用目录清单，目录清单之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资金管理方面，强调托育机构应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管理和监督检查，建立健全托育成本、会计核算制度，如实提供成本调查、监审或监管检查所需相关资料。严格规范使用票据；收费行为方面，明确了保育费收退、其他服务费收退方式，要求强化服务合同约束，切实规范托育收费行为；强化市场监管、卫健、教育、发改等部门监管职责，对托育机构违规收费行为，明确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查处；政策保障支持方面，明确加大政府保障投入力度，落实税费优惠减免政策，规范托育机构管理，提高托育服务供给质量与水平。
